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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现状大样本评估的三个维度

———基于 ２０１６ 年 ８１３３ 件贪污贿赂案件起诉书的

ＭＦＴ 模型分析

金鸿浩∗

摘　 要： 腐败测量是廉政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随着司法文书大样本

数据的公开， 以及数据分析工具的快速升级， 利用客观分析法， 对我国

腐败现状的大样本评估成为可能。 如何构建新型腐败评估的框架， 成为

一个值得研究的前沿问题。 基于 ２０１６ 年公开的 ８１３３ 件贪污贿赂案件

（１０７１１ 人） 起诉书的大数据分析， 本文探索建立了金额、 次数、 时间

的三维度分析模型， 对我国腐败现状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一次横断面研

究， 有助于标本兼治， 服务 “全面从严治党” 的精准决策。

关键词： 腐败测量； 大数据分析； 数据画像； 贪污贿赂

一　 绪论

腐败现状的评估测量是廉政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也是科学推动

∗ 作者简介： 金鸿浩， １９９０ 年生， 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助理研

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腐败预防、 网络治理、 智慧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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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前提。 对当前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 工作任务而言， 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首先

要准确、 全面、 科学地评估我国当前腐败犯罪的总体状况， 如果不清楚

我国腐败犯罪的地域分布、 罪名分布， 不掌握哪些犯罪主体特征会影响

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 那么反腐败仍然属于粗放式、 经验式反腐范畴，

无法科学配置反腐败资源， 实现标本兼治和高度廉洁。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 “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 看不到问题和症结所在， 那危险就不

远了”， “要对症下药， 亡羊补牢， 未为晚矣”。

当前， 学术界对腐败现状评估主要可以分为客观测量法、 主观评价

法两类。 客观测量法的优点是根据统计数据和指标分析， 可以较为精确

地掌握腐败惩治现状， 但由于腐败行为的隐秘性和惩治腐败的滞后性，

该方法无法测量腐败增量和腐败黑数。 主观评价法可以帮助执政者、 研

究者实时掌握公众或特定对象的腐败感知程度， 但是评价的主观性较

强， 受抽样方式和样本差异的影响较大。 正如法国巴黎政策研究院伊

夫·梅尼教授所说的， “对腐败的真实或假定程度的判断更多的是凭感

觉、 感受， 而不是对腐败现象做精确的测度” （伊夫·梅尼， １９９７）。

随着公开信息渠道的增加， 客观测量法也衍生出三种不同评估测量

方式。

第一种是案件统计法， 数据主要来自中央纪委、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纪检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和年鉴， 也

有部分数据来自审判机关、 国务院新闻办、 原国家预防腐败局和审计

署。 早期廉政评估研究中， 客观测量多采取该类方法。 例如， 何增科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 根据历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中检察机关查处

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进行分析， 发现转轨时期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

排缺失是腐败行为流行的原因之一， 依靠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反腐新

路正在形成。 王传利 （２００１） 对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９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

干部情况和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７ 年检察机关查处的若干类案件情况进行分析，

发现腐败频度存在周期波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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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展期增长， 衰减期缩短。 倪星、 王立京 （２０１３） 进行了类似分析，

将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２ 年的中国腐败波动分为四个周期， 并对腐败黑数和经济

后果进行估测， 推测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２ 年腐败总经济损失为 ５０００ 亿元， 平均

每年 ２５０ 亿元。 郭剑鸣 （２００９） 对 ２００８ 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公告进行分

析， 发现存在违规的部门占受审计部门数的 ６１ ２％ ， 违规资金达 ５０ ７

亿元， 认为预算失规现象一定程度上孵化了腐败行为。 罗先觉

（２０１０）、 盛宏文和魏娜 （２０１３）、 赵秉志 （２０１４）、 刘冠君和朱立恒

（２０１５） 等也使用纪检机关、 检察机关统计数据做了类似研究。

第二种是基于媒体报道的腐败案件指标统计。 媒体对中高级领导干

部中已经发现的腐败问题， 伴随着纪检监察部门、 司法机关的立案、 查

处、 判决， 多有详细报道或深度调查。 该方法最早由过勇 （２００３） 提

出， 其基于 《检察日报》 和人民网报道， 搜集了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２ 年 ８２ 个省

部级贪腐要案， 研究发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是腐败高发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腐败犯罪潜伏期增长， 该阶段的高官腐败案件主要通

过其他案件牵连而暴露。 过勇 （２００６） 使用类似方法进一步研究， 基

于媒体报道建立了经济转轨时期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４ 年） 的省部级、 厅级 ５９４

个典型案例， 证明自由化、 分权化、 私有化、 全球化等的经济转轨一定

程度滋长了腐败， 贷款审批、 干部提拔、 工程建设成为主要的腐败类

型。 公婷等 （２０１２） 基于 《检察日报》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公开报道的 ２８０２

个腐败案例， 发现政府采购、 工程承包、 土地流转、 干部提拔等领域成

为腐败重灾区； 中高级干部是受贿案高发群体， 中低级干部是贪污案高

发群体。 乔德福 （２０１３） 对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２ 年地级市 “一把手” 岗位被查

处的 １４２ 个腐败案例进行分析， 发现涉嫌受贿罪 ９７ 人、 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 ２２ 人， 平均潜伏期 １０ ５ 年， 任前腐败的占 ４０％ 。 何家弘、 徐月

笛 （２０１６） 统计了十八大以来的中纪委已调查涉嫌刑事犯罪的 ９３ 名省

部级以上官员， 研究发现涉嫌受贿罪的 ７７ 人， 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

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建设、 矿产开发和人事腐败等领域， 不同程度存在官

商、 帮派、 家族腐败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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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基于司法文书的腐败案件指标统计。 ２０１３ 年开始， 法院、

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加大了案件文书公开力度， 基于公开文书的大数据统

计分析成为可能。 刘启君 （２０１３） 统计了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７５２ 份贪污

受贿判决书， 研究发现犯罪人员年龄均值 ４０ ９ 岁， 男性占 ８９ ２％ ， 腐

败交易次数平均 ３ ５５ 次 ／人， 腐败均值 ２６ ８７８６ 万元、 中位数 ６０００ 元，

我国腐败交易活动总体呈逐渐上升之势， 国有企业腐败最为严重， 省部

级以上官员腐败交易强度最高， 正职官员腐败程度普遍比副职官员严

重， 与职级高低不完全对应。 褚红丽、 魏建 （２０１６） 搜集了 ２０１４ 年法

院公开的受贿罪一审判决文书 ３７４３ 份， 研究发现样本平均受贿金额为

３５ ６ 万元， ８６ ４８％发生在城市， ５３ ２２％有自首情节， ９ ８６％有立功情

节， ９０ ３％有退赃行为， ７ １３％ 有索贿情节， ８ ９％ 属于共同犯罪， 东

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判决更轻， 但惩罚没有显著的城乡差异。 李辉

（２０１７） 统计了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７３１５ 份裁判文书， 比较了贪污和受贿两

种腐败类型在地区、 领域、 级别、 职位等方面的系统差异， 研究发现东

部沿海地区受贿案占比较高， 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贪污案占比较高， 金

融领域、 房地产和城市规划领域涉案金额较为突出。 李辉 （２０１８） 利

用上述样本进一步研究发现， 贪污贿赂犯罪金额存在结构化特征， 东部

经济发达地区的涉案金额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腐败官员的行政级别越

高， 平均涉案金额也越高。 崔晶晶和邓晓梅 （２０１４）、 申纯和胡桑

（２０１７）、 文宏和杜菲菲 （２０１７） 等分别应用裁判文书数据对工程领域、

科研领域、 乡镇管理的腐败现象进行了统计。

近年来， 基于司法机关公开文书的腐败案件指标统计的研究逐步增

多， 但是分析维度大多局限在腐败犯罪金额方面， 集中在腐败犯罪金额

的描述统计、 相关分析等方面。 但一方面， 腐败犯罪金额只是其中一个

维度， 案例数据中本身具备十分丰富的潜在指标有待挖掘和评估； 另一

方面， 腐败犯罪金额也受到其他指标的影响， 单独统计腐败犯罪金额指

标， 比较不同类型对象的腐败金额， 客观性、 准确性不强。 笔者希冀于

基于现有公开文书的体例和通常内容， 探索一个多维度的大样本评估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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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从而为我国当前腐败犯罪进行 “数据画像”。

二　 本文的数据工作

笔者对 ２０１６ 年全国检察机关公开的贪污贿赂罪 （主要针对受贿罪、

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介绍贿赂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 起诉

书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配置网络爬虫软件， 对 “人民

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的 “法律文书公开” 栏目中 “起诉书” 板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ｊｘｘｇｋ ｊｃｙ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ｚｊｘｆｌｗｓ ／ ） 同时满足下述三个条件的文

书进行爬取： ①文件类别为公开文书中的起诉书； ②起诉罪名为 《刑

法》 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的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受贿罪、 利用影

响力受贿罪、 介绍贿赂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等

（本文没有统计行贿罪和单位犯罪）； ③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通过上述方式共搜集到 ２０１６ 年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公开

的贪污贿赂罪起诉书 ９５８８ 份， 通过计算机辅助和人工核对， 剔除与

贪污贿赂罪无关的文书， 共筛查出文书 ８１３３ 份， 涉及 １０７１１ 人。 根

据 《２０１７ 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 ２０１６ 年我国人民检察院决定起诉

贪污贿赂案件为 ２２２０２ 件， 涉及 ２９６４０ 人。 本研究采纳的公开起诉书

为 ８１３３ 份， 涉及 １０７１１ 人， 占到当年贪污贿赂犯罪全部起诉书数量

的 ３６ ６３％ 、 起诉人数的 ３６ １４％ 。 本文也是现有研究中， 起诉书样

本的年均数量最大的腐败实证研究。

研究样本数据保存在 ８１３３ 个文本中， 总计 １２８３ ３４ 万字。 传统的人

力无法完成编码过程， 笔者首先通过计算机软件， 对文本要素的特征字

段进行信息抽取。 在技术原理上， 主要综合文本检索、 正则表达式匹配、

朴素贝叶斯算法等方法， 由计算机对文书中所包含的特征字段信息进行

抽取， 同时通过命名实体识别和实体关系抽取等技术， 完成了对所有案

例信息点的抽取。 例如， 提取移送审查起诉时间的正则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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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ｔｅｒｎ１ ＝ ｒ″ ＼ｄ ＋ 年 ＼ ｄ∗月 ＼ ｄ∗日 ＼ｗ∗ ［ （移送 ｜ 进入） 审查 ｜ 告知］，

ｐａｔｔｅｒｎ２ ＝ ｒ″同年 ＼ｄ∗月 ＼ｄ∗日 ＼ｗ∗ （移送 ｜ 进入 ｜ 审查 ｜ 告知）。

机器筛查的初次结果并不理想， 准确率在 ５０％ ～ ７０％ 。 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 笔者和编程团队采取了机器学习的方式， 先对 １２００ 份起诉

书进行机器学习， 使机器筛查准确率逐步提升。 先后由编程团队负责对

上述起诉书进行了 ７ 次筛查， 经人工抽验， 准确率逐步提升， 最终准确

率在 ８５％左右， 此时进一步通过机器学习提升准确率的边际成本较高，

有一些问题， 机器很难准确识别。 笔者又组建了人工复核小组， 对照文

书爬取的文本和机器筛选的 ＣＳＶ 表格 （后转化为 ＥＸＣＥＬ 表格） 进行

复核。

在明确编码过程与标准后， 笔者根据人工校验的数据， 录入 Ｓｔａｔａ

软件完成统计工作， 并借助大数据可视化工具从多维度展现和分析

数据。

三　 Ｍ （Ｍｏｎｅｙ）： 腐败现状评估的金额维度

（一） 分罪名犯罪金额分布的描述统计

在 ２０１６ 年公开的贪污贿赂罪被告人 １０７１１ 人中， 有 １０６１１ 人具有

犯罪金额信息， 占总样本的 ９９ ０７％ 。 其中， 贪污、 受贿、 挪用公款三

项人数较多的罪名合计 ７７ ２７９９ 亿元人民币。

具体情况如下。 ①贪污罪有 ５３１１ 人已知明确的犯罪金额， 合计

１４ ３６４２ 亿元。 最小值为 ０ （多为贪污犯罪的共犯）， 最大值为 ３８８４ ３７

万元。 人均贪污金额 ２７ ０４６１ 万元， 中位数为 ５ ５ 万元。 ②受贿罪有

４４２９ 人可知明确的犯罪金额， 犯罪金额总计 ３２ ２７４５ 亿元。 最小值为

２０００ 元 （受贿犯罪的共犯）， 最大值为 １ １４３２ 亿元。 人均受贿 ７２ ８５

万元， 中位数为 １８ 万元。 ③挪用公款罪有 １５０２ 人可知明确的犯罪金

额， 犯罪金额总计 ３０ ６４１１ 亿元。 最小值为 ３０００ 元 （挪用公款罪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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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最大值为 １ ３ 亿元。 人均挪用公款 ２０４ ００ 万元， 中位数为 ４９ 万

元， 众数为 １０ 万元。

图 １
　
２０１６ 年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公开起诉书的

犯罪金额中位数

（二） 分罪名犯罪金额分布的回归分析

模型主要考察了犯罪主体因素 （性别、 初犯年龄、 学历、 职务、

工作单位性质）、 犯罪时空因素 （犯罪持续时间、 异省犯罪、 区域差

异、 城乡差异、 地域经济差异）、 犯罪其他特征因素 （犯罪次数、 犯罪

人数） 分布对受贿金额、 贪污金额、 挪用公款金额的影响， 模型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调整后的 Ｒ２分别为 ０ １６２、 ０ ２９２、 ０ ０７７。

表 １　 受贿犯罪金额对数值的 ＯＬＳ 回归分析

模型 （１ａ） 模型 （１ｂ） 模型 （１ｃ）

ｌｎ 受贿金额 ｌｎ 贪污金额 ｌｎ 挪用公款金额

女性 ０ ０７４ － ０ ０００ ０ ３１３∗∗

（０ ７６０） （ － ０ ００３） （２ ２０１）

初犯年龄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２

（４ ８８５） （ － ４ ５４７） （ － ０ ２４２）

高等教育 ０ ４５８∗∗∗ ０ ４００∗∗∗ － ０ ２１９∗

（６ １００） （６ ４２７） （ － １ 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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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１ａ） 模型 （１ｂ） 模型 （１ｃ）

ｌｎ 受贿金额 ｌｎ 贪污金额 ｌｎ 挪用公款金额

职务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９４∗ ０ １６０

（ － ０ １７３） （ － １ ７２９） （１ ３５５）

党政机关 ０ ０８５∗ ０ １８０∗∗ － ０ ２５５∗

（１ ８６１） （２ ２６８） （ － １ ６８０）

ｌｎ 犯罪持续时间 ０ ３６２∗∗∗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１９

（１０ ０９６） （ － ０ ５００） （ － ０ ２１５）

异省 ０ ２８３∗∗∗ ０ ３１５∗∗ ０ １３１

（３ ３４３） （２ １６１） （０ ３９８）

东部 － ０ １０４∗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８

（ － １ ９２８） （１ ４１４） （０ ０６２）

县域 － ０ ３３５∗∗∗ － ０ ５５９∗∗∗ － ０ ０５６

（ － ７ ２５２） （ － ９ ０８０） （ － ０ ４４５）

ｌｎ 所在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０ １６０∗∗∗ ０ １０８∗∗ ０ １８５

（３ ０９４） （２ １２６） （１ ５０４）

ｌｎ 犯罪次数 ０ １７７∗∗∗ ０ ２６７∗∗∗ ０ ３５２∗∗∗

（７ ００５） （９ ３９６） （５ ７３８）

犯罪人数 － ０ １４４∗∗∗ － ０ １７８∗∗∗ ０ １４２∗

（ － ４ ０７５） （ － １４ ３２４） （１ ７４５）

＿ｃｏｎｓ － ０ ３５５ １ ７２０∗∗∗ １ ５６０

（ － ０ ６０１） （２ ９６２） （１ １２１）

Ｎ ２６６４ ２１２０ ５７８

Ａｄｊ Ｒ －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１６２ ０ ２９２ ０ ０７７

　 　 括号中的数字是稳健的标准误差，∗∗∗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根据模型 （１ａ）、 模型 （１ｂ）、 模型 （１ｃ） 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 性别对受贿罪、 贪污罪金额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对挪用公款

犯罪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女性犯罪

嫌疑人相比男性犯罪嫌疑人， 挪用公款金额会多 ３１ ３％ （在 ０ ０５ 水平

显著）。

第二， 初犯年龄越大， 受贿罪和贪污罪犯罪金额越大。 回归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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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初次犯罪年龄每增加 １ 岁， 受贿犯罪金

额就会上升 １ ６％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初

次犯罪年龄每增加 １ 岁， 贪污犯罪金额就会下降 １ ５％ （在 ０ ０１ 水平

显著）。

第三， 学历越高， 受贿犯罪和贪污犯罪金额越大， 挪用公款犯罪金

额越小。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受过高等教育的犯

罪嫌疑人相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 受贿犯罪金额会多 ４５ ８％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金额会多 ４０ ０％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挪用

公款金额会少 ２１ ９％ （在 ０ １ 水平显著）。

第四， 具有职务的犯罪嫌疑人， 贪污犯罪金额相对较少， 受贿、 挪

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有职务的犯罪嫌疑人相比没有职务的， 贪污犯罪金额会少 ９ ４％ （在

０ １ 水平显著）。

第五， 党政机关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 贪污犯罪金额相对较多，

挪用公款犯罪金额相对较少。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犯罪嫌疑人相比在其他部门工作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

金额会多８ ５％ （在０ ０５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金额会多１８ ０％ （在０ ０５

水平显著）， 挪用公款金额会少 ２５ ５％ （在 ０ １ 水平显著）。

第六， 犯罪持续时间越长， 受贿犯罪金额越多， 但对贪污罪、 挪用

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犯

罪持续时间每延续 １％ ， 受贿犯罪金额会多 ０ ４％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七， 异省犯罪嫌疑人， 受贿、 贪污犯罪金额相对较多， 但对挪用

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异

省犯罪嫌疑人相比本省籍贯， 受贿犯罪金额会多 ２８ ３％ （在 ０ ０１ 水平

显著）， 贪污犯罪金额会多 ３１ ５％ （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

第八， 在我国东部地区工作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金额相对较

少， 但是贪污犯罪、 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变化。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

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在东部地区工作的犯罪嫌疑人相比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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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犯罪金额会少 １０ ４％ （在 ０ １ 水平显著）。

第九， 在县域工作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 贪污犯罪金额相对较

少， 但是对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

量的前提下， 在县域工作的犯罪嫌疑人相比在其他行政区域工作的犯罪

嫌疑人， 受贿犯罪金额会少 ３３ ５％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金

额会少 ５５ ９％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十， 所在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越高， 受贿犯罪、 贪污金额越多， 但

是对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

提下， 所在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每增加 １％ ， 受贿犯罪金额就会上涨 ０ ２％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金额就会上涨 ０ １％ （在 ０ ０５ 水平

显著）。　

第十一， 犯罪次数越多， 受贿犯罪、 贪污犯罪、 挪用公款犯罪金额

越多。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犯罪次数每增加

１％ ， 受贿犯罪金额就会上涨 ０ ２％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金

额就会上涨 ０ ３％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挪用公款犯罪金额就会上涨

０ ４％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十二， 犯罪人数越多， 受贿犯罪、 贪污犯罪金额越少， 挪用公款

犯罪金额越多。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犯罪人数每

增加 １ 人， 受贿犯罪金额就会下降 １４ ４％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贪污

犯罪金额就会下降 １７ ８％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挪用公款犯罪金额会

上升 １４ ２％ （在 ０ １ 水平显著）。

四　 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腐败现状评估的次数维度

（一） 分罪名犯罪次数分布的描述统计

犯罪次数在不同起诉书中表述不一。 第一种是采取总分结构， 指明

在一定时期间内， 犯罪嫌疑人共贪污 （受贿、 挪用公款） Ｎ 次；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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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在起诉书正文中依次罗列每笔犯罪事实； 第三种则指明在一定期间

内犯罪嫌疑人持续犯罪， 犯罪金额合计 Ｎ 元。 对于前两种表述方式可

以计算犯罪次数， 第三种表述方式无法准确计算犯罪次数。 在总样本

中， 有 ８８７９ 个犯罪嫌疑人的起诉书采取前两种表述方式， 占 ８２ ８９％ 。

在有效样本中， 贪污贿赂犯罪次数中位数是 ３ 次， 众数是 １ 次

（２５０６ 人）， 占有效样本的 ２８ ２％ 。 贪污贿赂 ２ ～ ９ 次的占有效样本的

５０ ６％ （其中， 贪污贿赂 ２ 次的 １２９６ 人， 占有效样本的 １４ ６％ ； 贪污

贿赂 ３ 次的 ８７２ 人， 占有效样本的 ９ ８％ ； 贪污贿赂 ４ 次的 ６４１ 人， 占

有效样本的 ７ ２％ ； 贪污贿赂 ５ 次的 ４９３ 人， 占有效样本的 ４ ６％ ， 依

次递减）； 贪污贿赂 １０ ～ ９９ 次的占有效样本的 ２０ ６％ ； 贪污贿赂 １００ 次

及以上的占有效样本的 ６％ 。

（二） 分罪名犯罪次数分布的回归分析

模型 （２） 主要考察了犯罪主体特征 （性别、 初犯年龄、 学历、 职

务、 工作单位性质）、 犯罪时空特征 （犯罪持续时间、 异省犯罪、 区域

差异、 城乡差异、 地域经济差异）、 犯罪综合特征 （犯罪人数） 因素对

三类腐败犯罪次数的影响。 模型 （２ａ） 考察对受贿犯罪次数的影响，

调整后的 Ｒ２为 ０ ２３０； 模型 （２ｂ） 考察对贪污犯罪次数的影响， 调整后

的 Ｒ２为 ０ １６７； 模型 （２ｃ） 考察对挪用公款犯罪次数的影响， 调整后的

Ｒ２为 ０ ０４１。 三个模型均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表 ２　 贪污、 受贿、 挪用公款犯罪次数对数值的 ＯＬＳ 回归分析

模型 （２ａ） 模型 （２ｂ） 模型 （２ｃ）

ｌｎ 受贿犯罪次数 ｌｎ 贪污犯罪次数 ｌｎ 挪用公款犯罪次数

女性 － ０ ２０１∗∗∗ ０ ０７９ ０ ０９４

（ － ２ ６００） （１ １００） （０ ８４９）

初犯年龄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９３６） （ － １ ０００） （ － ０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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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２ａ） 模型 （２ｂ） 模型 （２ｃ）

ｌｎ 受贿犯罪次数 ｌｎ 贪污犯罪次数 ｌｎ 挪用公款犯罪次数

高等教育 ０ １１６∗∗ ０ ２７９∗∗∗ － ０ ０３６

（２ ０９７） （５ ５６１） （ － ０ ３８６）

职务 ０ １５１∗∗∗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９２

（３ ９０２） （ － １ ２００） （ － １ ０６６）

党政机关 ０ １４６∗∗∗ ０ ３０５∗∗∗ － ０ ０６８

（３ ９７１） （４ ４１８） （ － ０ ６４０）

ｌｎ 犯罪持续时间 ０ ５９８∗∗∗ ０ ３９６∗∗∗ ０ ３０７

（２４ ２４７） （１３ ６１７） （５ ０３３）

异省 － ０ ０５３ － ０ １１３ － ０ ２５８

（ － ０ ８１８） （ － １ １１０） （ － １ ３１３）

东部 ０ １４２∗∗∗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０４

（３ ４４２） （ － ０ ７５０） （ － ０ ０４１）

县域 ０ ０３６ － ０ １１３∗∗ ０ ０５５

（０ ９８４） （ － ２ ４１０） （０ ６０９）

ｌｎ 所在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 ０ ０９０∗∗ ０ １７９∗∗∗ ０ １２２

（ － ２ ３４９） （４ １７８） （１ ３４０）

犯罪人数 － ０ ０８８∗∗∗ －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６５

（ － ３ １０８） （ － ５ ２７３） （ － １ ３１６）

＿ｃｏｎｓ １ ７７０∗∗∗ － ０ ８５７∗ － ０ １９０

（３ ９６７） （ － １ ７２０） （ － ０ １９５）

Ｎ ２６６５ ２１４４ ５７８

Ａｄｊ Ｒ －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２３０ ０ １６７ ０ ０４１

　 　 括号中的数字是稳健的标准误差，∗∗∗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根据模型 （２ａ）、 模型 （２ｂ）、 模型 （２ｃ） 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 女性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次数相比较少， 但对贪污犯罪、

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

下， 女性犯罪嫌疑人相比男性犯罪嫌疑人， 受贿次数会少 ２０ １％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二， 学历越高， 受贿犯罪、 贪污犯罪次数越多， 但对挪用公款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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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受过高等

教育的犯罪嫌疑人相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 受贿犯罪次数会多

１１ ６％ （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次数会多 ２７ ９％ （在 ０ ０１ 水平

显著）。

第三， 具有职务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次数相对较多， 但对贪污

犯罪、 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

前提下， 有职务的犯罪嫌疑人相比没有职务的， 受贿犯罪次数会多

１５ １％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四， 党政机关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 贪污犯罪次数相对较

多， 但对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

的前提下， 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犯罪嫌疑人相比其他部门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次数会多 １４ ６％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次数会多

３０ ５％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五， 犯罪持续时间越长， 受贿犯罪、 贪污犯罪次数越多， 但对挪

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犯罪持续时间每延续 １％ ， 受贿犯罪次数会多 ０ ６％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

著）， 贪污犯罪次数会多 ０ ４％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六， 在我国东部地区工作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次数相对较

多， 但对贪污犯罪、 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

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在东部地区工作的犯罪嫌疑人相比中西部地区，

受贿犯罪次数会多 １４ ２％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七， 在县域工作的犯罪嫌疑人， 贪污犯罪次数相对较多， 但对受

贿犯罪、 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

的前提下， 在县域工作的犯罪嫌疑人相比在其他行政区域工作的犯罪嫌

疑人， 贪污犯罪次数会多 １１ ３％ （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

第八， 所在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越高， 受贿犯罪次数越少， 贪污犯罪

次数越多， 但对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

他变量的前提下， 所在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每增加 １％ ， 受贿犯罪次数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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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０ １％ （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次数会增加 ０ ２％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九， 犯罪人数越多， 受贿犯罪、 贪污犯罪次数越少， 但对挪用公

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犯罪

人数每增加 １ 人， 受贿犯罪次数会减少 ８ ８％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贪

污犯罪次数会减少 ６ ０％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五　 Ｔ （Ｔｉｍｅ）： 腐败现状评估的时间维度

（一） 分罪名犯罪潜伏期分布的描述统计

犯罪潜伏期 ＝案发时间 （侦查机关立案时间） － 最后一次犯罪时

间。 在统计时， 对于部分无法获得侦查机关立案时间的案例以起诉时间

代替， 因为刑诉法规定了侦查时限， 所以通常侦查机关立案时间与起诉

时间相差 ０ ～ １ 年。

图 ２　 贪污贿赂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潜伏期分布直方图

在 ２０１６ 年贪污贿赂犯罪公开起诉书中， 有 １０６６５ 人可以计算出其

犯罪潜伏期。 最小值是 ０ 年 （１０１ 人）， 最大值是 ３２ 年 （１ 人）， 平均

值为 ５ ６６ 年， 中位数为 ５ 年， 众数为 ４ 年。 ２８ ４％ 的犯罪嫌疑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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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期在 ３ 年 （含） 以内， ５６ ６％ 的犯罪嫌疑人犯罪潜伏期在 ５ 年

（含） 以内。 但是也可以看到， 犯罪潜伏期在 １０ 年以上的仍有 １２ ６％ ，

在 ２０ 年以上的有 ０ ３％ 。

（二） 分罪名犯罪潜伏期分布的回归分析

模型 （３） 主要考察了犯罪主体特征 （性别、 初犯年龄、 学历、 职

务、 工作单位性质）、 犯罪时空特征 （异省犯罪、 区域差异、 城乡差

异、 地域经济差异）、 犯罪综合特征 （犯罪人数） 因素对三类腐败犯罪

潜伏期的影响。 模型 （３ａ） 主要考察对受贿犯罪潜伏期的影响， 调整

后的 Ｒ２为 ０ ０５４； 模型 （３ｂ） 考察对贪污犯罪潜伏期的影响， 调整后的

Ｒ２为 ０ ０１７； 模型 （３ｃ） 考察对挪用公款犯罪潜伏期的影响， 调整后的

Ｒ２为 ０ ０１６。 三个模型均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表 ３　 贪污、 受贿、 挪用公款犯罪潜伏期对数值的 ＯＬＳ 回归分析

模型 （３ａ） 模型 （３ｂ） 模型 （３ｃ）

ｌｎ 受贿犯罪潜伏期 ｌｎ 贪污犯罪潜伏期 ｌｎ 挪用公款犯罪潜伏期

女性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１

（０ １２７） （ － １ ７７４） （ － ０ ０１５）

初犯年龄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８∗∗∗

（ － ５ ９６７） （ － ４ ７４４） （ － ３ １６７）

高等教育 ０ １３６∗∗∗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１

（４ ３９６） （ － １ ３３４） （０ ０１９）

职务 ０ １５９∗∗∗ ０ ０９４∗∗∗ － ０ ０１６

（７ ０６０） （４ ８７９） （ － ０ ３５７）

党政机关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 － ０ ６４０） （１ １１４） （０ ６１３）

异省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８３

（ － １ ４５０） （ － １ ３５２） （ － ０ ７２６）

东部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２４

（２ ０２５） （２ ０２３） （ － ０ ５２７）

３８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x79
A2
HU
yi1
Xp
zls/
99H
R9g
O2
xoN
sZZ
ICI
UC
yfjd
Jyw
b4C
rh3
GI7
Bgg
HtJ
9F3
R2R
j

廉政学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辑 （总第 ３ 辑）

续表

模型 （３ａ） 模型 （３ｂ） 模型 （３ｃ）

ｌｎ 受贿犯罪潜伏期 ｌｎ 贪污犯罪潜伏期 ｌｎ 挪用公款犯罪潜伏期

县域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０５

（ － １ ７８０） （２ １６０） （ － ０ １２４）

ｌｎ 所在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５６∗∗∗ ０ １２５∗∗∗

（０ ９６４） （ － ２ ９０８） （２ ９２０）

犯罪人数 －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６９∗∗∗

（ － ６ ２５８） （ － １ ３８８） （３ １６８）

＿ｃｏｎｓ １ ６６５∗∗∗ ２ ３４１∗∗∗ ０ ２０６

（６ ２３５） （１０ ６８７） （０ ４２６）

Ｎ ３１５５ ３９４２ １０７３

Ａｄｊ Ｒ －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括号中的数字是稳健的标准误差，∗∗∗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根据模型 （３ａ）、 模型 （３ｂ）、 模型 （３ｃ） 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 女性犯罪嫌疑人， 贪污犯罪潜伏期相对较短， 但是对受贿犯

罪、 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

提下， 女性犯罪嫌疑人相比男性犯罪嫌疑人， 贪污犯罪潜伏期会短

５ ５％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二， 初犯年龄越大， 受贿、 贪污、 挪用公款犯罪潜伏期均会缩

短。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初次犯罪年龄每增加 １

岁， 受贿犯罪潜伏期会短 ０ ９％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潜伏期

会短 ０ ６％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挪用公款犯罪潜伏期会短 ０ ８％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三， 受过高等教育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潜伏期相对较长， 但

是对贪污犯罪、 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

他变量的前提下， 受过高等教育的犯罪嫌疑人相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的， 受贿犯罪潜伏期会长 １３ ６％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第四， 具有职务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 贪污犯罪潜伏期相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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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

前提下， 具有职务的犯罪嫌疑人相比没有职务的， 受贿犯罪潜伏期会长

１５ ９％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潜伏期会长 ９ ４％ （在 ０ ０１ 水

平显著）。

第五， 东部地区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 贪污犯罪潜伏期相对较长，

但是对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

前提下， 东部地区的犯罪嫌疑人相比中西部地区， 受贿犯罪潜伏期会长

４ ８％ （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潜伏期会长 ４ ４％ （在 ０ ０５ 水平

显著）。

第六， 在县域工作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潜伏期相对较短， 贪污

犯罪潜伏期相对较长， 但是对挪用公款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

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县域的犯罪嫌疑人相比其他行政区域犯

罪嫌疑人， 受贿犯罪潜伏期会短 ３ ８％ （在 ０ １ 水平显著）， 贪污犯罪

潜伏期会长 ４ ６％ （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

第七， 犯罪人数越多， 受贿犯罪潜伏期越短， 挪用公款犯罪潜伏期

越长， 但是对贪污犯罪没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

前提下， 犯罪人数每增加 １ 人， 受贿犯罪潜伏期会缩短 ５ ０％ （在 ０ ０１ 水

平显著）， 挪用公款犯罪潜伏期会延长 ６ ９％ （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

六　 腐败现状的多维度交叉评估

腐败现状的评估不仅可以单一维度， 在未来更存在多维度交叉的可

能性。 例如选取腐败评估的金额维度和频度维度， 构建频度 － 金额 ＦＭ

模型进行分析， 可以用于评估不同地区的腐败犯罪现状差异。 以天津为

例， 按照 ＦＭ 二分法分类， 可以将腐败犯罪分为低频小额犯罪、 高频小

额犯罪、 低频大额犯罪、 高频大额犯罪四类， 如表 ４ 所示。 其中第三类

低频大额犯罪和第四类高频大额犯罪比例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比例， 需

要引起相关职能部门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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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天津市 ２０１６ 年公开起诉书中受贿犯罪类型占比与

全国平均情况比较

单位： ％

低频小额犯罪 高频小额犯罪 低频大额犯罪 高频大额犯罪

天津 １８ １８ ９ ０９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全国平均 ５４ ８４ ２６ ３３ ８ ３３ １０ ５０

为了方便计算， 可以将 Ｆ 变量、 Ｍ 变量的标准化得分 ｚ 值进行运

算， 即 ｚ＿ＦＭ ＝ ｚ＿Ｍ ＋ ｚ＿Ｆ， 并对全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受贿情况， 用 Ｓｔａ⁃

ｔａ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 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受贿情

况特别突出地区 （５ 个地区）， 包括山西、 天津、 辽宁、 河北、 重庆；

第二类是受贿情况较为突出地区 （７ 个地区）， 包括江苏、 福建、 湖南、

浙江、 新疆、 安徽、 四川； 第三类是其他地区 （１９ 个地区）， 包括上

海、 江西、 广西、 云南、 山东、 湖北、 内蒙古、 河南、 海南、 贵州、 甘

肃、 北京、 陕西、 吉林等。 山西、 天津以及辽宁、 河北、 重庆实际上属

于腐败金额、 频率均相对较为突出的省份。 这与我们的主观认知基本一

致， 山西、 辽宁均为中央指出的政治生态恶化、 出现 “塌方式腐败”

的地区。 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和孙政才、 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 河北

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及天津市委原代书记、 市长黄兴国等省级行政区主要

负责人均纷纷 “落马”。

七　 政策建议

建设新时代 “廉洁中国” 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系统工程， 每一项顶

层设计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反腐败攻坚战的成败。 决心与民心、 毅力与

能力、 惩治与预防、 审慎与迅速， 缺一不可。 如果说在转型时期， 下出

的一步重要 “先手棋”， 是可以依靠 “纪检铁军” 的 “高压反腐” 快

速突破局面， 通过从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和民心， 那么， 在反腐败进

入 “深水区”， 增强反腐败斗争的现代化、 科学化、 精细化水平， 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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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全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单位受贿犯罪 ＦＭ 模型 （标准化） 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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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二之选。

基于大数据的多维度分析， 笔者建议在反腐败科学化过程中， 应当

注重以下问题。

（一） 腐败惩治重心应坚持高层和基层并重， 重点打击 “群

众身边的腐败”

　 　 ２０１４ 年党中央首次提出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战略以来， 反腐败

斗争逐步取得压倒性胜利的第一阶段。 十八大期间， 中央纪委五年共立

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及中管干部 ４４０ 人。 但是 “打虎行动” 的反腐红利

正在消减， 由于高级领导干部离群众距离较远， 在最初的 “震惊” 之

后， 公众一定程度存在 “把 ‘打虎’ 当故事” 的看客心态， 反腐败关

注度有所下降， 老百姓获得感也部分减少。 笔者建议， 十九大之后， 在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第二阶段， 应当在高层反腐 “打虎

猎狐” 的同时， 加大基层反腐力度。 基层自治组织腐败的监管过去存

在一定 “盲区”， 导致 ２０１６ 年贪污贿赂罪公开起诉书中， ２８ ７％发生在

村民委员会、 社区委员会， 并且 “增量” 犯罪占到绝大多数， ２０１６ 年

发现的基层自治组织 ５４ ３％ 的受贿行为、 ４４％ 的贪污行为、 ５２ ５％ 的

挪用公款行为发生在 ２０１２ 年 （含） 之后。 建议在推进 “三大攻坚战”

的同时， 重点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加大基层反腐败资源投入， 肃清

“群众身边的腐败” 的恶劣影响， 以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等基层的执政

基础， 获取更多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支持和参与。

（二） 根据省情市情特征， 差异化设置地域反腐败任务重点

我国腐败犯罪的地域差异较大。 总体上东部地区犯罪金额、 犯罪次

数均高于中西部地区。 在 ２０１６ 年公开的贪污贿赂罪起诉书中， 我国东

部地区贪污、 受贿、 挪用公款平均金额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 ２ １０ 倍、

１ １０ 倍、 １ ８０ 倍， 犯罪次数平均数是中西部地区的 １ １９ 倍。 在犯罪类

型上， 我国华北、 东北、 西北地区以贪污犯罪为主， 东南、 西南地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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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犯罪为主。 在各省犯罪类型上， 也截然有别， 例如 ２０１６ 年公开的

贪污贿赂罪起诉书中， 陕西省腐败犯罪中贪污罪占比达到 ７５ ６％ 、 受

贿罪占比 １８ ００％ ； 相反， 海南省腐败犯罪中受贿罪占比达到 ６８ ６％ 、

贪污罪占比 ２９ ７５％ 。 前者以贪污为主， 后者以受贿为主。 不同省份腐

败犯罪特征有所不同， 因此建议各地的反腐败工作也应当因地制宜， 差

异化设置反腐目标， 配置反腐败资源。 例如， 按照犯罪类型差异， 在河

北、 山西、 内蒙古、 陕西、 甘肃、 宁夏、 辽宁、 吉林、 黑龙江等贪污犯

罪为主的省域， 建议纪检监察机关联合审计部门、 财政部门， 重点加强

辖区内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 基层自治组织单位财务情况的检查

力度，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财务管理、 审计、 监督等预防措施。 而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海南、 重庆等受贿犯罪为主的省域， 建议纪检监察

机关加强受贿犯罪举报宣传力度， 重拳打击行贿犯罪和 “围猎” 现象，

提升行贿犯罪的经济成本， 并有针对性地选取受贿现象突出的行业进行

专项整顿。

（三） 重视科学化廉政教育， 针对性采取腐败预防宣传措施

建议对不同学历受众选择差异化的预防宣传措施。 在犯罪手段上，

高学历被告人更偏向于受贿犯罪 （８６ ９％ 受过高等教育） 和独自作案

（７６ ３９％ ）， 低学历被告人更偏向于贪污犯罪 （５８ ３％ 未受过高等教

育） 和多人作案 （５６ ８７％ ）。 在犯罪金额、 犯罪次数上， 高学历被告

人贪污金额和次数分别是低学历被告人的 ３ １３ 倍、 １ ７４ 倍； 高学历被

告人受贿金额和次数分别是低学历被告人的 ２ ５３ 倍、 １ ５２ 倍。 回归分

析中，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受过高等教育的犯罪嫌疑人， 受贿、

贪污犯罪金额分别会多 ４５ ８％ 、 ４０ ０％ ， 受贿次数、 贪污次数分别会

多 １１ ６％和 ２７ ９％ 。 不同学历被告人的文化程度不同， 大概率上其犯

罪方式也不同， 若想提高腐败预防水平和宣传效果， 需要有针对性地提

出差异化的宣传警示教育方案。 例如， 一方面， 针对低学历被告人， 主

要在村民委员会、 社区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发放手册或组织宣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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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用漫画、 戏剧、 纪录片、 忏悔录等图文方式和口语化传播， 重点警

示教育贪污犯罪、 挪用公款犯罪的危害， 并有针对性地加强村 （社区）

财务管理措施； 另一方面， 针对高学历被告人， 主要在党政机关、 国有

企事业单位进行廉政教育， 可以采取政策宣讲、 以案说法、 行业廉政预

防措施建议等方式， 帮助其计算利弊得失、 认知腐败犯罪风险， 重点对

受贿犯罪及其危害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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